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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鶯線三鶯線三鶯線三鶯線臺北大學站臺北大學站臺北大學站臺北大學站、、、、媽祖田站媽祖田站媽祖田站媽祖田站捷運開發案捷運開發案捷運開發案捷運開發案 

招商說明會招商說明會招商說明會招商說明會 Q&A 

壹、 時間：民國 113年 1月 29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00分 

貳、會議地點：新北市政府 307簡報室 

參、潛在投資人提問及機關說明要點：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潛在投資人提問潛在投資人提問潛在投資人提問潛在投資人提問 執行機關與專業服務顧問回覆執行機關與專業服務顧問回覆執行機關與專業服務顧問回覆執行機關與專業服務顧問回覆 

一 1. 臺北大學站，旁邊有體育場

用地，是否有開發計畫及其

未來期程為何？ 

 

 

 

 

2. 臺北大學站有一位私地主，

其對產品分回是否有想法？ 

1. 基地周邊體育場用地，已納

入「變更三峽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

討)」檢討變更，該案刻於內

政部都市計畫專案小組進

行審議，具體開發計畫尚未

確定。 

2. 本案經召開地主說明會，地

主表示尊重投資人未來規

劃，初步告知未來選擇產

品，以住宅產品為主。 

二 1. 規格標評分標準於「三、對都

市發展貢獻」中，有關智慧建

築、耐震標章等項目，請問是

否一定要申請？ 

 

 

 

 

 

 

 

 

2. 另外，「響應 2050淨零碳排路

徑政策」等永續開發構想，請

問是否有相關具體規劃之建

議？ 

1. 臺北大學站及媽祖田站，依

所屬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規定，皆應取得綠

建築標章及通過綠建築分級

評估銀級以上。而智慧建築

標章及耐震標章並非強制規

範，僅提供投資人作為規劃

「對都市發展貢獻」項目之

參考，如投資人將其納入建

築規劃，則可於都市發展貢

獻之評分項目爭取較高分

數。 

2. 為配合2050年淨零排放政策

目標，本府已於 111年 12月

28日通過「新北市氣候變遷

因應行動自治條例」（草案），

針對能源轉型、能效提升、循

環經濟、智慧運輸與韌性防

災五大方針推動淨零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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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潛在投資人提問潛在投資人提問潛在投資人提問潛在投資人提問 執行機關與專業服務顧問回覆執行機關與專業服務顧問回覆執行機關與專業服務顧問回覆執行機關與專業服務顧問回覆 

希冀投資人得配合政策方向

規劃本案新建建築物，如設

置電動車充電樁、共享運具、

引進再生建材、申請效能標

章、智慧建築認證等。 

三 1. 共構歸墊費之金額是否已確

定？未來還會再調整嗎？ 

 

 

 

 

2. 兩案主管機關取得容積權值

如何計算？此部分主管機關

是否會支付委建費用？委建

費用為多少或如何計算？ 

1. 臺北大學站及媽祖田站之共

構歸墊費用金額均已確定，

並納入甄選文件，臺北大學

站約 8.11億元，媽祖田站約

10.53億元，詳細金額請參照

甄選文件所載內容。 

2. 主管機關取得容積權值係依

照所屬都市計畫規定計算，

以開發建物總價值乘以主管

機關委建容積占全案實際設

計容積率之比率攤分，此部

分主管機關將支付委建費

用： 

(1)臺北大學站：主管機關取

得容積為 119.7%，占全案

容積 449.4%之比率 (約

26.64%)攤分，此部分主

管機關將支付委建費用。 

(2)媽祖田站：主管機關取

得容積為 70%，占全案

容積 370%之比率(約

18.92%)，此部分主管機

關將支付委建費用。 

3. 未來於建照取得後，將依「新

北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

權益分配作業原則」相關規

定，以建造執照領得日為鑑

價基準日，由投資人提送預

估興建成本，續由本局委託

2 家專業營建管理廠商鑑

定，未來實際委建費用將以

權益分配確定結果為準。 

四 依臺北大學站甄選文件，若將

地上一至五層之樓高調整，原

原銜接設計是以預留梁作為銜

接之構件，若土開大樓改採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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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潛在投資人提問潛在投資人提問潛在投資人提問潛在投資人提問 執行機關與專業服務顧問回覆執行機關與專業服務顧問回覆執行機關與專業服務顧問回覆執行機關與專業服務顧問回覆 

預留梁之鋼筋位置無法使用，

新結構的銜接是否得以植筋在

捷運設施 B3軸線的柱子上？ 

 

接於柱植筋銜接時，建議投資

人團隊應確認該銜接方式是否

將對既有柱之強度產生影響，

若經評估具可行性，得於開發

建議書提出修正方案，並於取

得投資人資格後，與主管機關

研商後續辦理方式。 

五 依臺北大學站甄選文件，對於

財務能力認定原則，須以最近

一會計年度(112 年會計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稅完稅，檢附 112年

所得稅完稅的資料。然由於會

計多於 5 月初査帳、5 月底繳

稅，恐來不及於申請書件送件

日 5月 15日提供 112年所得稅

完稅資料，故請問最近一會計

年度能否不限於認列 112 年

度？ 

考量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及繳

納期間為每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而臺北大學站申請截止

日為 113年 5月 15日，為便於

申請人完備能力證明文件，後

續將採補充公告，開放申請人

亦得提供 111 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完稅證明。 

六 依臺北大學站甄選文件，對於

開發能力認定原則，若單一年

度可達到單一實續金額 8.7億，

是否僅提供當年度之財報即

可？ 

依臺北大學站投資人須知七、

(二)1.規定：「檢附我國會計師查

核簽證之開發實績彙總表(附件

1-13)及其所附開發實績之各年

度財務報表，…」，故僅需提供

該單一開發實績之當年度財報

即可。 

七 依臺北大學站甄選文件，捷運

設施含捷運轉乘機車空間等皆

已選定其使用範圍，未來捷開

不得侵入其範圍。 

1. 地面轉乘設施及人行道能否

1. 本站轉乘車位數係依臺北都

會區大眾捷運系統三鶯線暨

周邊土地開發綜合規劃報告

書內容，留設 280 輛機車停

車位，本出入口實際劃設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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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潛在投資人提問潛在投資人提問潛在投資人提問潛在投資人提問 執行機關與專業服務顧問回覆執行機關與專業服務顧問回覆執行機關與專業服務顧問回覆執行機關與專業服務顧問回覆 

重新規劃？ 

2. 考量整體的人行動線，是否

可於一樓南側之轉乘機車處

設置人行道？ 

3. 是否可將部分轉乘機車停車

位移至台北大學？ 

量為 25 輛(其中 255 輛劃設

於對側加油站後綠地)。投資

人倘欲重新規劃地面轉乘設

施及人行道動線，需符合原

規劃之轉乘車位數量，且後

續仍需經本府捷運工程局辦

理捷運土地開發建築物都市

設計審議聯席會議審議通過

後執行。 

2. 有關轉乘機車停車位是否可

移設至復興路對側另一出入

口一節，倘係指移設至對側

加油站後方綠地，考量非屬

捷運開發區範圍，且都市設

計內容業已審議通過，已無

餘裕空間，目前由統包商辦

理施工作業中，故無法將機

車轉乘停車位所需數量移至

該處；如為其他場域，應敘

明土地使用方式及後續管理

維護規劃，經主管機關同意

後執行。 

八 依臺北大學站甄選文件，目前

地下室三層有設置集水坑，請

問集水坑版下淨高多少公分？ 

 

經專管顧問確認該集水坑屬捷

運設施範圍，為捷運水箱空間，

位置於地下三層，惟未來維修

將由地下二層之水箱人孔進

出，依目前細部設計該集水坑

版下淨高為 40公分。 

九 依臺北大學站甄選文件，由於

部分捷運設施上方承載土開範

圍的容積，需在捷運站體内結

構補強，請問是否可以在不影

響捷運設施的情況下進行結構

補強？ 

依臺北大學站投資人須知十

六、(三)4.規定：「投資人須以開

發大樓新開發量體及原設計載

重，重新檢核整體結構設計作

適當結構補強之必要性，並依

法提送結構外審。惟投資人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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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潛在投資人提問潛在投資人提問潛在投資人提問潛在投資人提問 執行機關與專業服務顧問回覆執行機關與專業服務顧問回覆執行機關與專業服務顧問回覆執行機關與專業服務顧問回覆 

自行評估並於開發建議書中提

出新開發量體進行結構補強之

可行性及其對捷運設施空間之

影響，經主管機關同意後由投

資人施作，…」故投資人在不影

響捷運設施空間之前提下，得

於開發建議書中提出具可行性

之結構補強方案，並於取得最

優申請人資格後，經主管機關

同意後由投資人施作。 

十 依臺北大學站甄選文件，結構

設計時僅考量 5 層樓商場裙樓

及住宅的設計方案，部分柱子

原先只考量承載 5 層樓的商場

空間，柱子尺寸較小，故投資人

評估無商場可行性改採住宅重

新規劃時，無法將過多之容積

移置該處，量體規劃受限。 

依臺北大學站投資人須知十

六、(三)4.規定：「投資人須以開

發大樓新開發量體及原設計載

重，重新檢核整體結構設計作

適當結構補強之必要性，並依

法提送結構外審。…」如投資人

認為有較佳設計構想應考量以

結構補強方式於開發建議書提

出，惟仍應留意投資人須知十

六、(一)3.規定：「投資人之建築

設計應依「臺北大學站（LB07）

出入口 2 捷運開發大樓界面報

告書」（112年 11月 0版）之結

構條件及相關建築法令允許下

應達到允建容積上限，若未能

達到時，應於開發建議書中具

體詳細說明原因…」之方式辦

理。 

 

 


